附件1
2025年度市属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创新项目申报指南
（指南代码：2025FZGX0201）
一、重点支持方向
针对我市产业发展技术需求，支持市属高校或市属科研院所（附件1）在其优势研究领域内，围绕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联合我市企业开展有重要前景或重大公益意义的产学研合作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支持市属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开展“先使用后付费”或“赋权+转让+约定收益”试点。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应是市属高校或科研院所，合作企业应是在我市正常经营、具有法人资格、具备科研开发能力和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2.项目申请书要有明确可量化的技术、经济社会效益等考核指标。
3.项目由市属高校（或二级学院）或市属科研院所作为项目申请单位与合作企业共同承担，合作双方应签订合作协议（附件2），最终成果须明确由合作单位承接、转化。未提供有效合作协议书的，不予推荐。
4.市属高校、科研院所科研管理部门对推荐的项目应进行调研核实，重点审核是否真实开展合作，项目研究成果是否能够落地转化，并填写合作项目调研核实意见表（附件3）。
5.每家市属高校或市属科研院所应综合考虑项目研究优势，每家单位申报项目数量不超过5项。
6.项目执行期起始时间统一为2025年9月1日，结束时间不超过2028年8月31日。
三、资助经费
财政补助项目立项数15项，资助方式为前补助资助，每项申请经费不超过15万元。
四、申报程序
1.采取网上申报方式，网上申报流程为：申报用户登录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管理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项目申报──起草项目申请书──选择项目类型──填报申请书──上传相关附件扫描件，包括项目合作协议书、合作项目调研核实意见表、合作企业营业执照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有开展“先使用后付费”或“赋权+转让+约定收益”试点的单位提供试点实施方案。
2.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主管部门对申请单位上报材料进行项目初审，并出具合作项目调研核实意见表，符合要求后通过福州市科技计划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推荐。
五、联系咨询方式
1.科技服务与科技平台处
联系人：吴岚箬
电  话：83533609
2.申报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持电话：87882011  87862982

附件1
市属高校科研院所名单
1.闽江学院
2.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3.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
5.阳光学院
6.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7.福州理工学院
8.福建福耀科技大学
9.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10.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11.福州英华职业技术学院
12.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13.福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14.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15.福州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16.福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17.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18.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技术中心
19.福州市海洋研究院
20.闽都创新实验室
21.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
22.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
23.福州数据技术研究院


附件2
项目合作协议书（格式）


甲方（项目承担单位）：         
乙方（项目合作单位）：         
为联合申报    年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以下协议：
（协议具体内容包括：项目研究开发内容及分工、知识产权权属、研发经费筹措及比例等）××××××××××××××××××××××××××××××××××××。


甲方：（公章）         代表：（签字）     日期：      


乙方：（公章）         代表：（签字）     日期：      




附件3
合作项目调研核实意见表（格式）
项目名称：
	合作项目调研核实意见（包括是否符合指南规定的条件，是否真实开展产学研合作，合作企业的经营状况及配套资金是否到位，项目实施的科研条件是否具备等）






调研人员（签字）：
  
高校院所分管科研领导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2025年度福州市对外科技合作项目申报指南
（指南代码：2025FZY0101）
一、重点支持方向
围绕推动我市对外科技交流，做深做实我市与友好城市、签约院校、闽东北协同发展区科技创新合作，务实推动惠台政策落实、深化开展与港澳地区的科技创新合作，本项目重点支持引进国（境）外重大关键技术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以及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科技支撑的项目。包括以下几个方向：
1.支持我市与济南市、西安市、延安市、渭南市、阿拉善盟市、江门市等友好城市开展的科技合作项目，推动友好城市合作不断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2.支持我市与“双一流”高校、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开展的科技合作项目，重点支持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与我市签约的高校开展科技合作项目（具体名单见附件）。
3.支持我市企业与港、澳、台开展科技合作项目。
4.支持中印尼“两国双园”建设，重点支持示范园区食品加工、海洋高新技术等企业的科技创新，促进食品产业、海洋渔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重点支持园区企业与印尼开展科技交流合作，推动印尼重大关键技术成果在园区落地转化。
5.支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和欧美国家等开展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6.支持闽东北协同发展区、福州都市圈与我市开展科技合作，重点支持签订闽东北战略合作协议的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开展的科技合作项目。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应为具备较强科研开发能力和条件的规模以上企业（软件等行业企业规模参照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属高等院校、市属科研院所、签订闽东北战略合作协议的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
2.合作协议书内合作双方签字或盖章、落款日期须齐全；同一企业申报数量不超过1项，同一高校院所推荐项目数不超过8项。
3.项目起止时间为2025年9月1日，结束时间一般不超过2027年8月31日。
三、资助经费
企业申报项目采取事前立项、事后补助方式。计划立项数30项，其中友好城市合作项目的立项数为10-15项，每项申请经费不超过20万元。
四、申报程序
项目网上申报流程为：项目申请人注册登录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管理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 ─项目申报─起草项目申请书─点击“添加”─选择“对外科技合作项目”及对应指南代码─点击“申报项目”─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合作协议书、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证书、规上企业和上述平台资质证书；体现企业经营收入的上年度利润表（加盖企业财务章）证书、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明细表（加盖企业单位章或财务章）等）。
五、联系咨询方式
1.科技人才与对外合作处
联系人：郑晓昆 苏健文  
联系电话：87114127
2.申报系统技术支持电话：87882011  87862982
  


附件：
福州市已缔结国内友好城市名单
	序号
	区域
	友好城市名称(33个)

	1
	


京津冀
	北京
	东城区

	2
	
	天津市
	河西区

	3
	
	
河北省
	衡水市

	4
	
	
	秦皇岛市

	5
	
	
	石家庄市

	6
	





泛珠三 角区域
	江西省
	南昌市

	7
	
	[bookmark: _GoBack]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8
	
	广东省
	广州市

	9
	
	湖南省
	长沙市

	10
	
	云南省
	昆明市

	11
	
	海南省
	海口市

	12
	
	
四川省
	成都市

	13
	
	
	绵阳市

	14
	
	贵州省
	贵阳市

	15
	

长三角
	江苏省
	常州市

	16
	
	
浙江省
	丽水市

	17
	
	
	杭州市

	18
	
	
	衢州市

	19
	


东、中 部省份
	
山东省
	济南市

	20
	
	
	菏泽市

	21
	
	
安徽省
	马鞍山市

	22
	
	
	合肥市

	23
	
	河南省
	郑州市

	24
	东北省份
	辽宁省
	锦州市

	25
	





西、北 部省份
	


陕西省
	西安市

	26
	
	
	渭南市

	27
	
	
	咸阳市

	28
	
	
	宝鸡市

	29
	
	
	延安市

	30
	
	
甘肃省
	兰州市

	31
	
	
	定西市

	32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33
	
	内蒙古
	阿拉善盟市



与福州市签约高校名单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石油大学、厦门大学、东华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同济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福建物构所


附件3
2025年度福州市科技人才培育计划项目
（指南代码：2025FZR0101）
一、重点支持方向
围绕我市社会经济发展人才需求，引进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青年人才，根据国家级、省级人才项目支持领域和方向，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科技、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优秀人才，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申请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忠于祖国，有强烈的事业心，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精神。
2.项目申请人所在单位应为具备较强科研开发能力和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属高等院校、市属科研院所。
3.截至申报日期8月20日，申请人未满40周岁。
4.申请人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硕士学位，且有两年及以上科研工作经历。
5.推荐的项目具有前沿性、创新性、实用性，研究成果对我市高精尖产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并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6.申请人应在科研上取得同行公认的成绩，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对福州市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实际贡献。
7.申请人应连续在福州市全职工作一年以上，且无不良科研诚信记录和学术不端行为。
8.以下情形不能申报：国家重要人才计划、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者，已认定为福建省高层次人才（特级人才、顶尖人才、A类、B类人才）、省引才“百人计划”、省特支人才“双百计划”、省杰出科技人才、省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省“双创之星”、省青年人才育成项目、市“榕创之星”、福州市科技人才培育计划项目等市级以上人才计划的入选者，以及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再参与申报。
9.申报材料不得涉密，不得失实造假。有弄虚作假、学术不端、违法违纪、失信等不良行为的，一经发现将撤销申报、入选资格，已获得的支持经费将追回，并纳入诚信管理。各用人单位和审核推荐单位应从严把关，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我局对申报审核情况视情予以通报。
10.申报项目研发起始时间为2025年9月1日，结束时间一般不超过2027年8月31日。
三、资助经费
企业申报项目采取事前立项、事后补助方式。计划立项数20项，每项申请经费不超过10万元。
四、申报流程
1.项目网上申报流程为：项目申请人注册登录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管理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fz.do)─项目申报─起草项目申请书─点击“添加”─选择“科技人才培育计划项目”及对应指南代码─点击“申报项目”─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等。
2.市属企事业单位、高校主管部门，县（市）区科技部门通过项目推荐流程进行项目初审，并通过福州市科技计划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推荐。
五、联系咨询方式
1.科技人才与对外合作处
联系人：郑晓昆 钟玮琪
联系电话：87114127
2.申报系统技术支持电话：87882011  87862982


附件4
2025年度福州市医疗技术创新项目申报指南
（指南代码：2025FZS0201）
一、重点支持方向
重点支持我市、县（市）区医疗卫生机构（包括民营医院）在常见病、疑难病、重大疾病、传染病防控防治和特色专科疾病诊疗等方面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科研水平和诊疗水平。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推荐名额综合考量各医院资质、规模和科研实力等因素，每个县（市）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推荐名额为1项，请按照分配的限项数（见附件）推荐申报项目。
2.各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县（市）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项目审核和推荐工作，提升课题质量，推荐时要综合考虑课题的科研创新与临床应用，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开展科技创新。
3.项目承担单位推动整合创新团队，积极吸纳本单位台湾医护人员参与项目团队，鼓励在我市医疗卫生单位工作的有能力台湾医护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
4.对涉及人、实验动物等具有科技伦理风险的研究，承担单位应切实把好科技伦理关并出具本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5.项目起止时间为2025年9月1日--2028年8月31日。 

三、资助经费
每个项目总投入不低于3万元，申报单位可以配套自筹资金加入项目总投入。支持数量不超过40项，每项财政支持经费不超过3万元。
四、申报推荐数
	序号
	归口推荐单位
	推荐名额(项)

	1
	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含达道院区、儿童专科院区、口腔专科院区、老年专科院区4个院区和皮肤病防治院）
	≤15

	2
	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含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妇幼保健院）
	≤15

	3
	福州市中医院
	≤10

	4
	福州市传染病（孟超肝胆）医院
	≤10

	5
	福州肺科医院
	≤5

	6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

	7
	各县区科技行政主管单位各1项
	≤13

	合计
	≤73


五、申报程序
1.申报流程为：项目申请人登录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管理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项目申报─起草项目申请书─点击“添加”─选择项目类别及对应指南代码─点击“申报项目”─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
2.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县（市）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推荐项目的申请材料进行项目初审，并通过福州市科技计划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推荐。
六、联系咨询方式
1.社会发展与农村科技处
联系人：王庆金  郭文涛
联系电话：83332971  83333531
2.申报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持电话：87882011  87862982


附件5
2025年度福州市创新战略研究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指南代码：2025FZCZ01）
一、重点支持方向
围绕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地营造有利于我市创新创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海洋经济示范区、技术经纪人、科技安全、中试平台等方面创新战略研究。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申报材料要求严谨、客观、真实。预期技术、经济指标和成果提供形式要具体、明确，可量化考核、评价，并作为今后签订任务书的主要依据。申报单位对所提供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申报材料弄虚作假，取消申报资格。
2.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束时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
3.本专项为定向项目，项目主要研究成果为研究报告。
4.项目起始时间为2025年9月1日，结束时间不超过2026年4月30日。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经费（万元）

	1
	福州市“十五五”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福州科技情报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
	25

	2
	2024年福州市海洋经济示范区海洋创新指标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
	5

	3
	福州市技术经理人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
	闽江学院
	5

	4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福州市创新链产业链安全发展研究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

	5
	福州市中试创新服务平台体系建设研究
	福州市科创服务中心、福建理工大学
	5


三、资助经费
采取前补助方式，计划立项数5项，第1项支持经费25万元，第2-5项每项支持经费5万元。
四、申报程序
1.采取网上申报方式，申报流程为：申报用户登录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管理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fz.do)──项目申报──起草项目申请书──点击“添加”─选择“创新战略研究项目”及对应指南代码─点击“申报项目”─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
2.申报表中项目成员列表需所有成员签字，并作为附件上传福州市科技计划信息管理系统。
3.申报单位科技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的推荐工作。
五、联系咨询方式
1.政策规划与监督评估处：丁可锋   黄聚昌
联系电话：83338680    83332970
2.申报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持电话：87882011  87862982
3.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电话：87807955
1

